蓝山县政务服务事项实施清单填报表格（依申请类）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蓝山县财政局

责任科室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



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2019-7-22
填报完后烦请电子版发送至邮箱：277653119@qq.com（王燕收）
纸质材料请单位盖章后送至蓝山县行政审批局352室，何小康收（17374628860）
	事项名称
	非税收入缓减免审批

	实施机构
	蓝山县财政局

	事项类型
	行政确认

	办件类型
	承诺件

	办理深度
	一级标准

	办理流程
	申请-初审-审核-审批-备案办结

	法定办结时限
	20个工作日

	承诺办结时限
	20个工作日

	办理形式
	窗口办理

	是否可以网上办理
	否

	办理层级
	县级

	预约办理
	不支持

	物流快递
	不支持

	是否社区乡镇街道可办
	否

	受理条件
	政策依据齐全，符合法定要求。

	服务对象
	其他组织

	办理地址
	


附件一、申请材料清单
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材料类型

（原件或复印件）
	材料份数
	填报须知
	纸质材料规格
	材料必要性
	材料形式

（纸质或电子化）
	备注

	1
	减免文件依据
	原件或复印件
	1
	
	A4
	
	纸质
	

	2
	非税收入减免、缓征审批表
	原件
	1
	
	A4
	
	纸质
	


附件二

非税收入缓减免审批办理流程图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

不属于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材料不

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职权                      齐全、不符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范围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规定形式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材料补正符合要求后

申请人申请





提交申请


材料





当场告知申请人


补正材料








作出不予受理决定，并告知向有关申请单位








政策依据齐全，符合规定，决定受理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决定受理





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签署意见





非税收入管理机构


备案办结





县人民政府县长签署意见





县人民政府分管副县长签署意见





县财政局签署意见





非税收入管理机构签署意见





执收单位签署意见





不予批准。5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，说明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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